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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國
近
三
十
年
來
，
經
濟
的
成
長
被
喻
為
奇
蹟
般
的

快
速
，
惟
與
經
濟
成
長
所
帶
來
的
社
會
變
遷
與
社
會
問
題

密
切
相
關
的
社
會
福
利
的
推
展
卻
極
為
援
慢
。
雖
然
七
十

七
年
度
中
央
政
府
歲
出
部
份
的
預
算
，
社
會
福
利
增
加
至

百
分
之
一
七
﹒
八
，
但
與
社
會
福
利
需
求
的
滿
足
仍
有
相

當
的
差
距
，
說
以
社
會
救
助
來
看
，
最
基
本
的
照
顧
低
收

入
戶
生
活
就
無
法
提
供
其
最
低
生
活
標
準
的
生
活
扶
助
，

遑
論
其
他
之
福
利
服
務
了
。
這
是
由
於
我
們
的
社
會
福
利

政
策
有
鑑
於
「
歐
美
實
施
福
利
國
家
」
衍
生
許
多
不
合
理

\
現
象
而
影
響
經
濟
發
展
，
因
此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乃
採
取
以

不
影
響
國
家
經
濟
發
展
為
原
則
。
行
政
院
經
建
會
所
提
「
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整
體
規
畫
之
研
究
」
師
提
出
未
來
我

注國
之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不
宜
採
取
集
中
型
態
的
政
策
，
完
全

依
賴
政
府
，
而
是
應
以
分
散
由
個
人
、
家
庭
、
企
業
與
民

間
固
體
來
提
拱
服
務
。
而
事
實
上
，
近
年
社
會
福
利
的
迫

切
需
要
，
在
政
府
人
力
、
財
力
與
物
力
有
限
的
情
況
下
已

逐
漸
開
展
民
間
參
與
的
風
氣
，
如
各
地
志
願
服
務
的
推
展

，
臺
灣
省
政
府
更
於
今
年
度
也
提
出
了
「
臺
灣
省
政
府
運

用
社
會
資
源
率
與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省
政
革
新
方
案
」
，
都

是
在
朝
向
分
散
的
作
法
，
這
是
可
喜
的
現
象
，
惟
仍
需
力

求
擴
六
與
有
組
織
化
、
健
全
化
，
才
能
真
正
發
揮
民
間
力

量
貢
獻
於
社
會
。
在
這
方
面
，
先
進
國
家
傲
的
倒
是
很
普

通
，
也
很
完
善
，
筆
者
有
幸
於
去
(
七
十
五
)
年
產
加
一

項
國
際
訓
練
協
會
(
。
。
〈
口
口
口
已HE
叩
門
口
已
古E
­

P

品
〈
口
口
)
的
研
習
，
被
分
派
到
克
里
夫
蘭
聯
合
基
金
會

(
口
口
叩
門
而
已
若
是
∞
司
已
自
♂
白

Z
Z
-
s
p
o
z
s

質
習
，
非
常
感
佩
於
其
民
間
參
與
的
積
極
與
澈
底
，
其
將

整
個
社
區
之
資
源
結
合
再
分
配
於
社
區
的
需
求
上
，
非
常

值
得
我
們
在
運
用
民
間
力
量
參
與
福
利
工
作
上
的
參
考
。

因
此
特
別
把
三
個
月
在
聯
合
基
金
會
(
陸
光
教
授
將
之
翻

譯
為
「
聯
合
作
業
」
)
的
所
見
、
所
聞
與
所
得
報
告
出
來

間
供
我
社
工
界
朋
友
與
民
間
有
志
社
會
福
利
之
人
士
做
套

考
。

一
百
年
歷
史
的
聯
合
基
金

在
一
八
八
七
年
，
有
三
位
收
師
在
美
國
丹
佛
市
(

巳
呂
立
志
為
避
免
慈
善
團
體
的
重
復
勸
募
帶
給
捐
款
人

之
困
攪
而
倡
議
聯
合
募
款
並
協
調
服
務
，
因
此
開
創
了
聯

合
基
金
會
。
如
今
，
基
金
會
已
邁
入
第
二
世
紀
(
一
九
八

七
年
為
聯
合
基
金
會
第
二
世
紀
開
始
)
。
歷
經

一
百
年
，

聯
合
基
金
會
已
遊
佈
全
美
，
在
美
國
有
三
千
二
百
個
聯
合

基
金
會
，
更
在
世
界
十
三
個
國
家
有
同
樣
的
組
織
。
它
鼓

勵
人
們
率
與
志
願
捐
獻
與
服
務
，
帶
動
人
們
彼
此
之
關
懷

，
共
同
解
決
社
區
之
問
題
，
造
福
社
會
，
成
果
非
凡
，
舉

世
聞
名
。

就
以
全
美
來
看
，
在
一
九
八
五
年
聯
合
基
金
會
共
募

得
捐
款
高
達
二
十
三
億
三
千
萬
美
元
，
約
合
計
新
臺
幣
九

百
億
元
;
而
以
克
里
夫
蘭
地
區
來
看
，
在
一
百
五
十
萬
人

口
左
右
的
地
區
，
共
募
得
四
千
六
百
萬
美
元
，
約
合
計
新

臺
幣
十
八
億
元
，
贊
助
一
七
0
個
梅
利
機
構
，
其
成
果
之

輝
煌
實
令
人
佩
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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克
里
夫
蘭
聯
合
基
金
會
之
沿
革

發
展



克
里
夫
蘭
市
聯
合
基
金
會
是
在
一
九
一
三
年
組
成
，

名
為
慈
善
聯
合
會
(
早
已
向
心
泣
。D
『
R
n
V
R

叩
門
叫M
u
z
­

-
o
E
穹
。
可
可
)
，
旨
在
結
合
福
利
機
構
，
共
同
募
款
，
並

依
攘
社
區
之
需
要
而
合
理
分
配
捐
款
於
有
關
之
服
務
方
案

。
當
時
其
募
款
之
對
象
不
僅
限
於
富
有
的
人
，
而
是
所
有

的
克
里
夫
蘭
人
，
其
時
共
有
五
十
五
個
機
構
學
與
，
其
所

得
善
款
卻
是
加
倍
的
。

及
至
一
九
一
八
年
，
由
於
第
一
次
大
戰
而
使
該
聯
合

會
變
成
戰
爭
基
金
會

(
4有R
S
g

仲
)
，
又
於
一
九
一
九

年
回
復
變
成
社
區
基
金
會

(
2
5
自
己
旦
司
皂
白
2
)

到
一
九
四
二
年
又
因
第
二
次
大
戰
，
再
次
更
名
為
戰
爭
基

金
會
。二

次
六
戰
之
後
，
該
地
區
機
構
數
已
遠
增
為
一
O

一

個
，
而
再
度
回
復
為
社
區
基
金
會
，
並
與
紅
十
子
會
結
合

，
於
一
九
五
七
年
組
成
大
克
里
夫
蘭
區
聯
合
勸
募
組
織
(

各
叮
叮

E
Z
已

K
F
M
】
℃
而
且
】
。
同

C
Z
E
Z
O
W

〈
己
心
口
已
)

，
後
因
一
項
衛
生
社
會
福
利
委
員
會
的
研
究
結
果
認
為
一
福

利
聯
合
會
之
功
能
與
聯
合
募
款
之
功
能
應
予
分
聞
，
因
此

該
聯
合
組
織
間
一
部
份
變
成
以
社
區
計
量
為
主
，
即
後
來

知
名
的
社
區
計
畫
聯
合
會
苟
且
自
己
戶

O
P
F

門
口
。
B
t

自
已
旦
司
E
E

口
古
巴
，
其
不
涉
及
募
款
與
分
配
事
宜

;
而
另
一
部
份
郎
以
聯
合
勸
募
分
配
捐
款
為
主
，
在
一
九

七
一
年
名
之
為
聯
合
愛
心
會
古
巴
古
已
吋
。
門
口
F
M
叩
門
〈
戶
口
司

)
。
許
多
慈
善
機
構
與
團
體
仍
繼
續
加
入
為
會
員
，
迄
一

九
七
八
年
，
克
里
夫
蘭
社
區
聯
合
全
國
數
百
個
社
區
揖
用

一
個
新
名
稱
|
|
1

「
聯
合
基
金
會
」

(
C
E
H
E
若
是

切
叩
門
〈
戶
口
2
)
，
及
一
個
新
象
徵
|
|
一
隻
助
人
的
手
在
一

道
彩
虹
之
下
托
住
有
需
求
之
人
類
。
這
隻
助
人
的
手
帥
象

蝕
著
由
聯
合
基
金
會
所
贊
助
的
一
些
服
務
方
案
，
而
手
托

住
的
人
師
表
示
所
有
的
人
均
可
自
聯
合
基
金
會
的
努
力
獲

得
支
持
與
揖
昇
，
其
上
面
的
一
道
彩
虹
師
代
表
著
透
過
聯

合
基
金
會
可
獲
得
較
好
生
活
的
希
望
。
從
這
個
標
誌
象
徵

'
邁
出
了
聯
合
基
金
會
的
哲
學
理
志
|
|
但
進
志
願
率
與

，
支
持
志
願
服
務
團
體
且
提
供
全
人
類
更
好
的
生
活
。

聯
合
基
金
會
一
直
保
持
著
門
戶
開
放
政
策
，
它
也
一

直
努
力
使
社
區
尚
未
獲
得
滿
足
之
衛
生
社
會
福
利
需
求
得

以
獲
致
;
年
復
一
年
，
該
組
織
亦
有
許
多
變
邊
，
人
們
的

需
求
亦
有
不
同
，
聯
合
基
金
會
均
企
圖
透
過
每
年
的
預
算

、
計
畫
、
資
諒
分
配
與
每
年
勸
募
活
動
來
反
映
這
些
需
求

。
因
此
即
使
遭
遇
經
濟
壓
力
，
克
里
夫
蘭
人
總
是
不
斷
續

的
給
予
支
持
，
直
到
一
九
八
五
年
，
其
募
款
額
高
達
四
千

六
百
萬
美
元
，
其
中
百
分
之
六
十
是
來
自
於
工
廠
、
公
司

行
號
與
機
構
的
員
工
捐
獻
，
其
餘
來
自
一
些
大
企
業
、
個

人
與
基
金
會
等
。
而
其
最
大
的
成
功
則
來
自
志
願
者
(

〈
。
門
口
皂
白
叩
門
回
)
，
他
們
是
聯
合
基
金
會
的
基
石
，
成
千

上
萬
的
克
里
夫
蘭
人
捐
獻
時
間
、
心
力
、
財
力
，
才
能
使

基
金
會
提
供
服
務
於
社
會
。

宗
旨
與
服
務

聯
合
基
金
會
的
宗
旨
在
於
透
過
推
動
志
願
率
與
，
開

發
資
諒
，
提
供
滿
足
社
區
需
求
的
服
務
來
強
化
社
區
為
目

的
。

聯
合
基
金
會
的
目
的
在
於
﹒• 

• 

結
合
一
七
0
個
各
自
獨
立
募
款
與
服
務
之
機
構
，

聯
合
起
來
做
一
年
一
次
的
全
區
域
性
的
募
款
活
動

.
協
助
社
會
服
務
機
構
專
注
於
提
供
服
務
，
不
為
經

費
傷
神
。

﹒
減
低
勸
募
之
支
出
。

.
結
合
公
私
立
一
福
利
機
構
共
同
解
決
社
區
問
題
。

﹒
減
少
重
復
的
服
蕩
。

﹒
確
認
變
遷
的
社
區
需
求
。

﹒
支
持
最
殷
切
與
最
有
殼
的
服
務
方
案
。

﹒
給
予
最
方
便
之
捐
獻
兔
稅
。

其
服
務
範
圈
包
括
:

﹒
蓋
括
克
里
夫
蘭
市
、
庫
雅
哈
加
郡
、
古
雅
加
郡
、

麥
且
納
郡
與
湖
演
郡
等
地
區
之
一
七
0
個
衛
生
社

會
服
務
機
構
之
服
務
。

﹒
揖
供
各
年
齡
層
與
各
階
層
人
們
之
服
務
。

﹒
提
供
全
天
候
的
諮
詢
與
轉
介
服
蕩
。

其
服
務
項
目
包
括
:

﹒
提
例
服
務
給
全
市
需
賴
福
利
服
務
維
生
的
人
們
。

﹒
提
供
一
福
利
服
甜
劫
機
構
種
定
的
經
費
來
源
。

﹒
確
認
社
區
有
關
衛
生
與
服
務
之
問
題
。

﹒
提
供
志
願
管
理
服
務
支
援
機
構
臥
增
進
其
服
務
放

率
。

﹒
確
定
募
來
的
款
項
真
正
用
於
社
區
。

﹒
督
導
所
募
得
之
款
犬
多
數
直
接
使
用
於
機
構
服
務

。

﹒
研
究
社
區
的
需
求
並
決
定
基
金
如
何
使
用
為
合
宜

﹒
贊
助
為
因
應
緊
急
需
求
而
產
生
之
新
服
務
方
案

0 
.
對
緊
急
問
題
予
處
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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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服
務
對
象
包
括
:

﹒
凡
在
大
克
旦
夫
蘭
區
之
家
庭
與
個
人
均
是
。

.
不
分
男
女
、
種
族
、
年
齡
，
凡
有
需
要
的
人
均
是

其
服
務
對
象
。

組
織
與
運
作

聯
合
基
金
會
已
有
一
百
年
歷
史
，
其
成
說
輝
煌
，
在

管
理
上
必
有
其
特
殊
性
。
就
組
織
結
構
來
看
，
其
有
以
下

之
特
點.• 

L

其
組
織
結
構
非
常
龐
大
，
且
分
工
極
細
密
，
任
何

值
得
發
展
之
項
目
就
在
組
織
上
形
成
一
個
委
員
會
或
小
組

，
因
此
該
會
之
下
雖
只
有
七
個
部
門
，
卻
有
數
十
個
委
員

會
或
小
組
分
工
從
事
。

Z

聯
合
基
金
會
是
底
全
社
區
的
，
因
此
其
會
長
師
是

社
區
之
代
表
，
係
由
地
方
熱
心
服
務
，
有
聲
望
與
影
響
力

之
人
士
擔
任
，
職
稱
為
有
2
E
Z
H
白
E
丘
〈
。
E
E
g

門

。
閃
閃
戶
口
叩
門
;
而
實
際
負
責
行
政
職
責
者
為
副
會
長
，
為
專

職
有
薪
人
員
擔
任
。

且
其
組
織
分
為
二
種
層
面
，
並
分
由
志
工
與
專
職
人

員
擔
任
。
其
一
為
決
策
面
，
此
係
在
每
個
部
門
均
由
許
多

之
委
員
會

(
2
B
S
E
呵
呵
)
或
小
組
(
3
5
3
組
成
，

其
召
集
人
與
成
員
均
為
地
方
熱
心
公
益
之
人
士
志
願
擔
任

而
無
薪
統
;
另
一
層
面
為
執
行
面
(
而
且n
E
Z
m
)
，
係

執
行
各
部
門
之
下
各
委
員
會
或
小
組
之
決
策
，
亦
師
基
金

會
之
專
責
行
政
工
作
，
由
專
任
有
薪
給
之
人
員
及
志
工
擔

任
。

吋
'"'! 
C 
~ 4. 
2 基
c 金
而會

是之
代最
表高
大快
會堂

ib 更
何官幸

if 事
E 會
吋戶、
青曾
古自

('0 '"'! 

B 已
U ‘ o 
.:r"'" 

)
。
其
下
分
為
七
部
門
執
行
任
務
:
募
款
部
、
宣
傳
部
、

分
配
部
、
計
畫
部
、
區
域
聯
槃
部
、
財
務
行
政
部
、
機
會

均
等
部
等
。

E

每
一
個
部
門
之
下
為
有
放
達
到
目
標
與
任
務
，
均

再
有
許
多
之
委
員
會
或
小
組
之
組
織
，
分
工
細
密
並
璟
璟

相
扣
。民

趴
在
整
個
組
織
結
構
上
，
有
許
多
的
志
願
人
力
投
入

組
織
行
列
。
接
統
計
在
代
表
大
會
與
董
事
會
約
有
四
五
0

名
志
工
參
與
，
在
每
年
的
勸
募
活
動
期
間
約
有
二
萬
名
志

工
產
與
，
在
各
委
員
會
與
小
組
約
有
三
五0
個
志
工
參
與

，
在
基
金
會
所
贊
助
之
一
七
0
個
機
構
中
約
有
二
、
三
0

0
名
志
工
投
入
，
在
各
區
域
之
基
金
會
約
有
二
0
0
名
志

工
參
與
。
由
此
可
見
，
基
金
會
之
工
作
人
員
，
捐
獻
者
與

受
惠
者
可
能
是
一
致
的
，
亦
郎
它
是
完
完
全
全
屬
於
社
區

居
民
的
。
至
於
各
部
門
之
功
能
及
運
作
分
述
如
下.• 

廿
一
暴
款
部
(
明
囡
囡
已
l

岡
州
立
已
昆
明
白
才
凹
的
問
。
自
)

募
款
是
聯
合
基
金
會
最
主
要
的
工
作
。
透
過
每
年
的

募
款
活
動
(
白
血8
3

芯
口
)
，
募
得
其
預
期
目
標
後
，
將

款
項
再
透
過
分
配
原
則
去
贊
助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與
服
務
方

案
。
所
以
募
款
成
功
的
話
，
則
該
地
區
之
福
利
工
作
就
可

以
願
利
展
開
，
如
果
募
款
未
達
目
標
，
則
不
僅
聯
合
基
金

會
之
專
職
人
員
因
而
被
精
簡
外
，
最
直
接
影
響
的
就
是
福

利
方
案
的
刪
減
了
。
因
此
，
每
年
的
募
款
活
動
，
該
會
必

集
中
心
力
，
精
心
策
畫
，
設
計
一
連
串
的
活
動
以
掀
起
高

潮
，
並
投
入
許
許
多
多
的
人
力
去
展
開
。
由
於
社
區
的
全

面
器
與
，
該
會
悠
久
以
來
的
成
效
，
每
年
的
募
款
均
有
增

加
，
從
一
九
五
八
年
的
一
一
、
一
五
六
、
八
一
八
元
迄
一

九
八
六
年
已
增
為
四
六
、
三
一
二
、
二
三
一
元
;
而
從
一

九
一
八
年
到
八
五
年
期
間
，
該
會
共
募
得
八
二
九
、
七
三

三
、
二
六
0
元
，
這
可
是
相
當
可
觀
的
成
就
。

如
此
有
成
效
的
革
款
，
其
運
作
要
按
在
法•• 

L

有
嚴
謹
的
募
款
活
動
結
構
，
其
相
互
連
繫
，
分
工

尋
找
可
捐
款
的
任
何
資
源
，
包
括
個
人
、
企
業
、
團
體
、

基
金
會
等
。
募
款
由
募
款
主
席
領
導

(
C
g叩
門
心
戶
口mw
t

E

℃
巳
∞
口
。E
凹
『
白
血
口
)
，
該
主
席
通
常
是
由
地
方
上
最

其
聲
望
與
影
響
力
之
人
士
擔
任
，
於
一
九
八
六
年
募
款
主

席
是
美
國
信
託
銀
行
總
裁
傑
瑞
特
先
生(
E
p
h
.〈
­

Y
2
叩
門
片
)
擔
任
，
並
設
一
副
主
席
協
助
，
下
設
兩
個
組

軍
分
頭
募
款
，
一
為
工
商
企
業
翠
S
E
古
g
M
E

已
5
1

白
山
、
閥
門
。
已
在
此
擊
之
下
分
設
四
組
工
作

•. 

商
業
一
組
、

商
業
二
組
、
工
業
一
組
、
工
業
二
組
;
每
組
均
設
有
召
集

人
、
一
副
召
集
人
、
計
畫
、
訓
練
、
會
計
等
負
責
人
。
另
一

組
章
為
社
會
服
務
章
(
由
叩
門
i
g

∞
門
。C
H
U
)
比
畫
下
設
有

六
組
分
工•• 

衛
生
保
健
組
、
教
育
組
、
公
共
服
務
組
、
專

業
組
、
安
養
組
與
特
殊
方
察
組
;
每
組
內
亦
均
設
有
召
集

人
，
副
召
集
人
，
並
依
各
組
特
性
設
有
負
責
人
，
如
衛
生

保
健
組
就
設
有
醫
師
、
牙
醫
、
美
龍
、
醫
院
及
醫
療
有
關

者
(
如
藥
房
)
等
各
業
務
負
責
人
分
頭
進
行
。
而
上
述
之

正
副
召
集
人
及
各
業
務
負
責
人
均
由
有
關
之
具
影
響
力
人

士
志
願
擔
任
。

肉
，
必
借
用
各
工
商
企
業
之
職
員
專
職
辦
理
募
款
工
作
，

除
加
強
募
款
人
力
外
，
並
充
分
結
合
各
工
商
企
業
與
聯
合

基
金
會
為
一
體
。

運
用
志
願
人
力
是
基
金
會
之
宗
旨
與
作
法
之
一
，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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募
款
期
間
，
約
三
個
月
，
由
各
工
商
企
業
推
薦
其
優
秀
職

員
借
與
基
金
會
專
職
辦
理
鑄
摹
工
作
，
這
種
人
稱
為F
o
l

s
a

開
M
Z
n
z丘
〈
呵
，
…
(
簡
稱
L
E
)

。
每
年
約
有
三
十

名
左
右
，
這
些
人
通
常
是
具
技
巧
，
有
能
力
並
對
基
金
會

有
興
趣
者
，
而
其
雇
主
機
構
通
常
也
是
基
金
會
的
堅
強
有

力
支
持
者
。
機
構
能
移
在
基
金
會
募
款
期
間
提
供
一
名L

E

，
乃
是
機
構
的
榮
譽
，
而
L
E

在
其
雇
主
的
支
持
下
，

在
募
款
期
間
全
時
間
為
基
金
會
工
作
，
其
薪
水
仍
由
原
機

構
支
付
，
但
卻
無
讀
負
擔
該
機
構
或
公
司
之
任
何
工
作
。

這
是
由
於
愈
來
愈
多
的
機
構
或
公
司
認
為
鼓
勵
職
工
介
入

社
區
事
務
是
很
重
要
的
，
因
為
他
們
認
為
機
構
對
社
區
是

有
其
「
社
會
責
任
」
﹒
而
介
送L
E

是
學
習
社
區
需
要
與

貢
獻
社
區
的
最
快
速
與
有
放
途
徑
。
而LE
參
與
基
金
會

工
作
，
除
對
其
人
格
發
展
有
助
益
外
，
對
公
司
之
發
展
也

有
幫
助
﹒
，
比
是
因
為L
E

可
從
各
種
訓
親
與
募
款
工
作
中

學
習
到
同
一
行
業
的
其
他
雇
主
之
工
作
方
法
，
可
接
觸
到

社
區
之
領
導
階
層
，
並
有
機
會
學
習
新
技
巧
，
最
重
要
的

是
有
研
究
發
現
公
司
鼓
勵
員
工
參
與
關
心
社
區
事
務
之
活

動
可
增
加
員
工
對
公
司
之
向
心
力
。

L
E

開
始
工
作
之
前
均
得
接
受
一
過
之
訓
轍
，
一
九

八
六
年
之
訓
練
是
由

I
B
M
公
司
提
供
(
筆
者
亦
參
加
)

，
之
後
，
他
們
在
被
分
配
之
領
域
內
逐
機
構
拜
訪
其
負
責

人
，
獲
其
支
持
後
，
由
各
機
構
指
定
一
名
職
工
配
合
，
為

機
構
募
款
活
動
經
理

S
M
Z
n
E
E而
已
但
自
苟
且
的
口
言
?

E
m
m
『
簡
稱
為
E
C
M
)
，
L
E

與
E
C
M
配
合
在
適
當

機
會
對
該
機
構
(
或
公
司
)
之
員
工
宣
導
基
金
會
之
服
謗

，
爭
取
其
捐
獻
。
L
E

猶
如
基
金
會
之
專
職
人
員
，
對
勸

募
工
作
貢
獻
良
多
。

3
.
由
基
金
會
揖
供
一
份
經
過
精
算
的
「
捐
款
指
南
」

給
捐
款
者
參
考
」
，
使
奉
獻
更
形
容
易
。

也
許
人
們
不
捐
獻
係
因
為
他
們
不
知
道
搞
多
少
才
是

他
能
力
範
圍
內
，
叉
由
於
捐
款
給
基
金
會
可
獲
減
稅
，
因

此
基
金
會
乃
算
出
一
套
依
不
同
之
收
入
而
定
出
不
同
之
捐

款
參
考
表
給
捐
獻
者
作
套
考
，
這
種
表
稱
為
「m
z
z
m

m
c
E丘
，
依
此
表
來
捐
獻
，
由
於
免
稅
闢
係
'
捐
款
者

可
說
對
其
生
活
毫
無
影
響
，
如
此
不
影
響
收
入
又
可
做
善

事
之
情
況
下
，
何
樂
而
不
為
?
因
此
在L
E

之
說
明
下
，

許
多
機
構
員
工
便
可
很
快
在
捐
獻
卡
上
填
上
捐
款
額
而
無

須
因
猶
豫
而
作
罷
。
此
捐
款
指
南
建
議
年
收
入
在
六
千
元

者
，
可
年
捐
二
十
四
元
(
或
每
月
捐
二
元
或
每
週
捐
四
十

六
分
)
;
建
議
年
收
入
在
一
萬
元
者
，
則
年
捐
七
二
﹒
八

元
(
或
月
捐
六
﹒
O
七
元
或
週
捐
一
﹒
四
元
)
，
而
年
收

入
在
十
萬
元
者
可
年
捐
二
、
六
六
五
元
;
此
捐
款
指
南
將

各
種
層
次
之
收
入
均
分
別
計
算
出
捐
款
額
，
並
還
列
出
年

繳
、
月
繳
、
半
月
繳
與
週
緻
等
之
不
同
金
額
，
給
捐
款
者

極
為
方
便
使
用
，
不
頸
費
時
去
算
師
可
捐
獻
。
這
也
是
使

捐
款
不
斷
增
加
之
技
巧
之
一
。

A
h在
募
款
期
間
，
策
畫
各
種
密
集
牲
，
引
人
喝
目
之

活
動
以
掀
起
高
潮
，
刺
激
人
們
捐
獻
。

基
金
會
每
年
之
募
款
活
動
幾
乎
從
四
月
就
開
始
作
業

，
五
、
六
月
辦
理
L
E

訓
練
後
，
各
項
活
動
就
積
極
展
開

。
這
些
一
活
動
包
括
各
種
餐
會
與
各
組
會
議
，
而
到
九
月
是

活
動
之
高
潮
，
有
各
種
「
出
擊
」
(
E
n
w。
只
)
，
如
有

為
勞
工
舉
辦
者
，
有
為
全
社
區
舉
辦
者
，
此
類
「
出
擊
」

活
動
大
都
是
利
用
社
區
大
型
活
動
場
所
辦
理
，
有
各
種
表

讀
促
使
捐
獻
，
其
似
有
揭
開
募
款
序
幕
之
含
意
。
在
活
動

高
潮
期
，
一
九
八
六
年
並
安
排
二
百
萬
個
氣
球
在
克
旦
夫

爾
市
中
心
廣
場
升
起
，
讓
它
飄
向
天
空
了
佈
滿
整
個
城
市

，
比
活
動
稱
為
「
切
已
古BF
m

丘
，
每
個
氣
球
向
全
市

徵
求
贊
助
，
一
個
氣
球
一
元
，
其
特
別
在
學
校
發
動
學
生

參
與
，
由
於
美
國
人
喜
歡
好
奇
，
更
希
望
身
歷
大
事
件
，

因
此
類
比
「
氣
球
升
空
」
活
動
師
易
引
起
民
軍
興
奮
參
與

，
自
然
而
然
捐
款
可
輕
易
募
得
。

F
a設
計
各
種
感
人
的
廣
告
宣
傳
，
以
誘
使
人
們
捐
獻

。

每
一
次
募
款
活
動
，
均
有
一
廣
告
主
題
，
如
一
九
八

六
年
之
主
題
是
「
要
照
顧
眾
多
，
我
們
是
唯
一
之
路
」
爪

吋
z
r
E
S

于
茗
、
門
而
再
叮
叮O
旦
河
若
是
)
這
個

主
題
均
出
現
在
任
何
大
六
小
小
的
宣
傳
單
上
。
同
時
各
種

宣
傳
單
並
印
有
一
些
感
人
的
圖
片
，
如
一
九
八
六
年
使
用

最
多
者
為
一
小
女
孩
笑
容
可
掏
地
鼓
舞
者
，
一
白
一
黑
小

孩
相
擁
歡
笑
或
老
年
人
滿
足
的
笑
容
等
，
這
些
感
人
的
圖

片
使
人
內
心
泛
起
憐
愛
的
關
懷
，
不
由
得
掏
出
錢
來
。

其
宣
傳
冊
子
上
並
有
許
多
簡
短
感
人
的
受
惠
故
事
(

配
以
圖
片
)
而
引
起
共
鳴
，
在
宣
傳
詞
上
並
強
調
所
有
服

務
的
方
案
均
可
讓
任
何
人
受
益
，
也
就
是
說
捐
獻
者
均
可

從
中
獲
得
服
務
;
對
大
企
業
公
司
來
說
，
更
強
調
鼓
勵
員

工
捐
獻
基
金
會
係
雇
主
幫
助
員
工
尋
到
正
稚
的
服
務
途
徑

而
增
進
其
工
作
之
成
就
。

同
時
，
為
加
強
社
區
之
共
鳴
，
基
金
會
並
邀
請
大
家

喜
愛
之
音
樂
家
將
主
題
「
要
照
顧
眾
人
，
我
們
是
唯
一
之

路
」
譜
成
歌
曲
，
出
版
唱
片
及
影
片
，
用
歌
聲
來
闡
攝
人

類
透
過
基
金
會
可
互
得
照
顧
與
關
懷
，
這
是
非
常
感
性
的

宣
傳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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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
此
之
外
，
其
宣
傳
廣
告
芳
面
則
設
計
有
精
緻
的
各

型
徽
章
及
各
種
日
常
使
用
之
用
品
，
尤
其
是
文
兵
與
咖
啡

杯
，
印
其
基
金
會
之
標
誌
與
主
題
用
語
，
造
成
人
們
在
生

活
上
與
基
金
會
是
一
體
之
感
覺
。

H
W分
配
部

(
K
F
H
目
。g
t

。
口
口
叮
叮
阱
。
回
國
)

聯
合
基
金
會
把
每
年
募
來
的
處
六
捐
款
分
配
到
該
地

區
之
福
利
機
構
或
服
發
方
案
以
造
福
社
區
是
一
項
重
要
的

工
作
。
這
是
屬
於
分
配
部
門
的
職
責
，
即
在
審
查
檢
祖
受

助
機
構
的
服
蕩
成
鼓
及
所
有
的
基
金
合
理
分
配
。
為
執
行

上
述
職
責
，
該
部
乃
組
成
許
多
分
配
小
組(
k
p
口
。g

泣
。
口

日
出
口
已
)
或
委
員
會
來
從
事
。
而
經
分
配
贊
助
之
一
福
利
機

構
稱
為
基
金
會
的
會
員
機
構
(
自
而
自σm『
品
仰
自
己

凡
是
該
轄
區
之
福
利
機
構
均
可
向
基
金
會
申
請
經
濟
援
助

，
而
經
分
配
部
門
之
小
組
審
祖
查
核
認
為
是
符
合
社
區
需

要
者
則
成
為
會
員
機
構
;
相
反
地
，
會
員
機
構
之
服
務
已

不
是
符
合
社
區
需
要
者
，
則
分
配
小
組
亦
將
刪
減
或
取
消

贊
助
。
因
此
分
配
之
工
作
要
做
得
合
理
，
有
效
運
用
民
間

捐
款
，
並
向
捐
款
者
負
責
，
其
運
作
技
巧
不
得
不
求
。
除

此
之
外
，
其
並
相
當
注
意
政
府
福
利
政
策
的
發
展
而
在
分

配
上
做
調
遍
，
故
分
配
部
經
常
要
與
政
府
關
係
部
門
(

c
。
〈
叩
門
口
自
而
且
只
已
且
古D
U
Z
Z
Z
P
)
保
持
密
切
連

槃
。

至
可
於
分
配
之
運
作
要
按
簡
述
如
后•• 

L

設
立
許
多
分
配
小
組
與
委
員
會
來
執
行
分
配
任
務

由
於
基
金
會
之
會
員
機
構
包
括
範
園
廣
泛
，
因
此
該

部
門
依
服
務
性
質
而
在
庫
雅
哈
加
郡
地
區
設
立
有
八
個
分

配
小
組
來
審
臨
該
地
區
之
機
構
﹒
﹒ω見
室
與
青
少
年
服
窩

小
組
盼
社
區
服
務
小
組
ω
家
庭
與
個
人
服
務
小
組
ω
聯
合

服
務
小
組
防
衛
生
保
健
服
務
小
組
的
復
健
服
務
小
組
仰
特

殊
保
健
小
組
及
的
特
殊
地
區
服
務
小
組
等
﹒
，
另
外
對
鄰
近

之
三
個
郡
(
亦
屬
克
里
夫
蘭
聯
合
基
金
會
範
圍
)
亦
設
有

三
個
分
配
小
組
，
師
吉
雅
加
分
配
小
組
、
北
麥
丹
納
分
配

小
組
及
威
克
里
佛
分
配
小
組
，
其
必
讀
向
分
配
部
報
告
關

於
該
郡
之
機
構
分
配
與
評
鑑
。

每
個
分
配
小
組

Q
O
E
C
設
有
一
個
志
願
召
集
人

及
三
個
志
願
副
召
集
人
，
每
小
組
之
成
員
約
三
十
名
左
右

，
負
責
機
構
約
十
一
個
左
右
，
其
主
要
活
動
有
七
項:
ω

審
祖
核
定
當
年
分
配
的
預
算
;
ω
至
少
每
年
一
次
的
機
構

訪
問
(
阻
止
旬
，
已
各
)
;
審
查
各
機
構
所
提
之
概
算

;
ω

指
導
各
機
構
之
經
費
分
配
﹒
，
明
建
議
對
機
構
方
案
之
分
配

.
'
的
提
出
分
配
報
告
﹒
，
問
從
機
構
評
鑑
與
年
度
分
配
報
告

之
建
議
內
容
監
督
各
福
利
機
構
。

小
組
之
成
員
均
是
志
願
人
員
，
因
此
部
門
各
小
組
之

志
工
約
有
三
百
名
左
右
，
由
來
自
社
區
之
志
願
人
員
審
祖

機
構
及
分
配
基
金
，
使
基
金
會
在
社
區
內
有
高
度
的
被
接

受
性
。Z

分
配
部
門
對
福
利
機
構
訂
有
服
務
需
求
之
優
先
排

列
體
系

Q
Z
B
叮
叮
E

口

r
古
m
逆
胡
同m
g
)
，
以
此
原
則

來
分
配
捐
款
，
使
捐
款
多
數
運
用
於
最
需
求
之
服
務
上
。

優
先
頤
序
體
系
之
作
用
在
於
使
基
金
會
對
未
得
到
服

務
的
那
些
人
更
負
責
任
，
對
具
有
影
響
之
問
題
負
責
任
，

並
投
入
更
多
基
金
到
有
較
高
比
率
之
問
題
的
服
務
方
案
上

，
也
可
提
供
更
多
針
對
高
比
率
問
題
之
服
務
方
案
，
並
使

基
金
會
確
認
新
的
與
緊
急
的
問
題
而
不
再
長
久
地
對
愈
來

愈
不
重
要
的
問
題
付
出
。

而
決
定
優
先
順
序
之
過
程
是
這
樣
的
:
第
一
步
|
|

由
職
員
分
析
資
料
;
第
二
步
|
|
認
定
問
題
並
陳
述
問
題

之
發
展
﹒
，
第
三
步
|
|
』
將
問
題
分
類
到
各
個
不
同
的
領
域

.
，
第
四
步
|
|
l
普
查
問
題
並
選
取
那
些
較
有
影
響
的
﹒
，
第

五
步
|
|
t
選
取
最
基
本
的
人
類
需
求
範
圍
﹒
，
第
六
步
|
|

透
過
社
區
民
眾
之
反
應
以
確
定
問
題
﹒
，
第
七
步
|
|
形
成

政
策
的
說
明
;
第
八
步
|
|
訂
定
優
先
順
序
:
第
一
級
為

高
優
先
需
要
，
必
氯
加
強
支
持
，
第
二
級
為
優
先
需
要
，

維
持
適
當
的
支
持
，
第
三
級
是
低
優
先
或
需
求
減
低
者
，

減
少
支
持
，
第
四
級
為
不
屬
社
區
需
求
，
可
終
止
支
持
。

而
從
第
四
步
驟
開
始
到
最
後
步
駭
均
是
由
優
先
版
序
審
查

委
員
會

Q
Z
Z
X可
z
i
而
這

g
E
S
E
g
)

來
決
定

根
接
優
先
闡
序
排
列
體
系
，
分
配
部
師
攘
以
調
整
經

費
支
援
。
而
每
一
年
，
問
題
與
需
求
之
優
先
煩
序
會
有
變

動
，
經
費
支
援
也
隨
之
改
變
。
就
一
九
八
五
年
來
看
，
其

最
高
優
先
者
兒
童
之
疏
忽
與
虐
待
、
成
人
之
疏
忽
與
虐
待

、
長
期
營
養
失
調
、
無
法
獨
立
生
活
、
教
育
困
難
(
本
項

從
高
優
先
提
昇
為
最
高
優
先
)
;
高
優
先
者
為
:
青
少
年

懷
孕
、
壓
力
與
適
應
問
題
、
藥
品
嗜
癮
及
種
族
歧
間
等
;

中
優
先
者
.. 

緊
急
需
要
、
少
年
犯
罪
、
收
容
、
心
理
疾
病

及
慢
性
疾
病
;
低
優
先
者
有.. 

見
童
教
養
、
失
學
等
;
最

低
者

•• 

住
宅
、
意
外
死
亡
與
傷
害
、
牙
疾
等
。

在
為
使
機
構
之
服
務
是
針
對
人
們
之
需
要
，
除
每
年

有
機
構
參
觀
訪
祖
外
，
並
每
五
年
做
一
次
機
構
評
鑑
(

H
U叩
門
戶
。
已
戶
口
門

2

言
而
這
)
，
以
確
保
服
務
品
質
。

這
項
機
構
評
鑑
係
由
定
期
機
構
評
鑑
委
員
會
辦
理
，

以
決
定
是
否
脂
繼
續
給
予
經
濟
支
援
。
其
幫
助
分
配
部
對

- 92 一



會
員
機
構
有
更
深
瞭
解
，
也
給
機
構
有
較
具
體
的
自
我
評

估
。
機
構
評
鑑
委
員
會
評
鑑
結
果
應
提
出
報
告
並
附
建
議

，
建
議
對
於
機
構
是
否
繼
續
支
持
或
予
終
止
。
如
此
基
金

會
贊
助
之
機
構
即
可
保
持
服
蕩
之
品
質
，
也
算
基
金
會
對

捐
獻
者
負
責
任
之
作
法
。

在
一
九
八
六
年
，
分
配
部
一
共
贊
助
一
七0
個
福
利

機
構
與
服
務
方
案
。

的H計
割
部

(
2
0囡
囡

E
m
U
M
4
2阱
。
出
)

一
個
機
構
要
保
持
其
發
展
及
服
務
的
有
放
性
，
計
畫

的
工
作
是
不
可
忽
騙
的
。
聯
合
基
金
會
的
工
作
密
切
配
合

社
區
的
需
求
，
其
計
畫
部
門
發
揮
了
高
度
的
功
能
。

針
對
基
金
會
的
宗
旨
，
計
畫
部
門
也
確
立
了
其
宗
旨

，
透
過
社
區
需
求
評
估
、
資
料
收
集
與
分
析
、
研
究
協
調

、
方
案
發
展
、
支
援
機
構
、
決
策
支
持
體
系
、
與
方
案
評

估
服
務
等
來
反
映
臨
荐
的
及
即
將
呈
現
的
機
構
與
社
區
的

問
題
與
需
要
，
故
強
化
基
金
會
質
現
其
宗
旨
之
能
力
。
為

達
其
任
務
，
計
畫
部
門
之
下
設
有
許
多
委
員
會
:
如
新
方

案
委
員
會
、
市
場
研
究
委
員
會
、
管
理
技
術
協
助
方
案
委

員
會
、
資
料
審
查
委
員
會
、
基
金
闢
係
委
員
會
、
緊
急
工

作
促
進
會
等
分
頭
展
開
執
行
任
務
。

而
計
劃
部
鬥
為
聯
合
基
金
會
所
做
的
工
作
肉
容
有

.• 

L

解
決
社
區
問
題•• 

ω
從
事
研
究

(
m
g
g門
口

5

.. 

如
做
璟
境
調
查
，
研
究
西
班
牙
語
系
社
區
中
出
名
H
H
D
H
O

白
。
白
自
己
已
同
志
的
需
求
評
估
;
研
究
發
展
新
的
笨
查
服

務
方
案
優
先
順
序
之
程
序
，
使
方
案
之
優
先
隕
序
之
取
決

容
易
使
利
。
ω
強
化
社
區
之
共
識
;
ω
對
人
們
結
合
在
一

起
;
如
發
展
並
維
持
機
構
與
社
區
之
關
係
，
發
展
西
班
牙

語
系
領
導
人
員
會
議
等
將
不
同
的
人
們
結
合
﹒
'
川
開
促
進
服

務
發
展
.. 

如
發
展
新
的
服
務
方
裳
，
在
一
九
八
六
年
間
發

展
對
癱
瘓
老
人
照
顧
，
緊
急
膳
宿
服
務
、
日
間
托
育
等
方

案
。

且
提
供
服
務
給
機
構•• 

ω
提
供
機
構
「
管
理
技
術
協

助
方
案
」
'
此
間
結
合
有
管
理
經
驗
技
術
者
到
有
需
要
管

理
諮
詢
的
機
構
做
示
範
指
導
，
幫
助
機
構
的
管
理
更
有
效

率
，
比
管
理
顧
問

(
5但
口
品
而
B
g

川
口
。
口
間
已S
H
)
均

為
志
願
人
員
;
帥
提
供
機
構
定
期
評
鑑
(
℃
叩
門
戶
。
已
戶
口

Z
E

J
N
U名
)
，
其
結
果
提
供
給
分
配
部
門
做
策
略
性
套
考
;

ω
透
過
基
金
會
關
係
委
員
會
以
加
強
基
金
會
與
贊
助
機
構

問
之
關
係
﹒
'
ω
透
過
資
料
審
查
委
員
會
將
收
集
的
資
料
分

析
過
濾
使
成
為
有
效
的
運
用
﹒
，
叫
W幫
助
機
構
建
立
自
動
化

管
理
。q

a對
其
他
部
門
相
關
之
服
務
﹒
﹒
透
過
需
求
評
估
幫
助

基
金
會
更
有
效
率
地
分
配
其
資
諒
﹒
'
ω提
出
市
場
研
究
報

告
供
各
部
門
審
考
﹒'
ω
提
出
研
究
報
告
供
參
﹒
，
辦
理
長
程

職
工
在
職
訓
練
計
畫
(
如
其
經
常
辦
理
基
金
會
員
工
有
關

資
訊
分
析
、
電
腦
運
作
、
程
式
設
計
等
訓
練
;
胡
提
供
資

料
給
每
年
募
款
活
動
參
考
﹒
'
的
提
供
資
料
給
基
金
會
之
各

部
門
等
。

制
宣
傳
部
(
呈
R
W
Z
E
m

。
H
H

巳
M
A斗
丘
。
也
)

白
。
白
囡
囡
回
囡
囡
附
n
m
M畔
γ

聯
合
基
金
會
能
移
廣
泛
被
社
會
大
眾
所
認
知
與
接
受

，
最
直
接
的
方
式
就
是
透
過
宣
傳
了
。
該
會
之
宣
傳
部
之

職
責
師
在
開
發
市
場
，
宣
做
廣
告
，
建
立
公
共
關
係
，
出

版
宣
傳
品
與
刊
物
及
其
它
可
樹
立
社
區
大
眾
支
持
之
各
項

活
動
。因

此
，
在
宣
傳
部
之
下
設
有
四
種
委
員
會
執
行
其
任

務
:
特
殊
案
件
委
員
會
(
∞
胃
口
戶
已
個
〈
而
且
已
。

B
E
U
t

g
m
)
、
市
場
委
員
會
(
皂
白W
Z
口
。B
S

缸
片8
)
、
媒

體
關
係
委
員
會
(
ζ
Z
E
知
己
已
古
巴
白
。
E
E
E

閃
閃
)

及
基
金
會
工
作
委
員
會

(
C
E
H叩
門
戶
若
是
且
還
R
W

S
B
B

戶
口
呵
呵
)
等
。

該
會
的
宣
傳
廣
告
有
一
些
是
廣
告
公
司
義
務
提
供
，

也
算
是
參
與
捐
獻
的
一
種
。
其
宣
傳
廣
告
生
動
，
能
移
打

動
人
心
而
熱
心
捐
輪
並
支
持
該
基
金
會
。
原
來
宣
傳
部
經

常
要
做
一
些
市
場
調
查
分
析
，
調
查
內
容
包
括
如
基
金
會

如
何
被
接
受
，
民
眾
參
與
之
過
程
，
捐
獻
之
理
由
等
找
出

民
眾
對
基
金
會
最
感
興
趣
的
事
務
與
重
點
，
以
此
設
計
成

募
款
影
片
、
印
刺
品
、
廣
播
及
電
祖
廣
告
等
來
誘
使
人
們

捐
獻
。

- 93 一

回
財
務
行
政
部
(
2
H
M
m
w
p
n
o

阱
。M
H

口
問
4
M
m戶
。
回
)

K
E
S
宮
附
E
H
-
m
E﹒

財
務
行
政
部
門
乃
是
負
責
聯
合
基
金
會
之
一
般
運
作

達
到
最
高
效
率
。
該
部
門
之
下
設
有
九
個
委
員
會

•• 

執
行

委
員
會
、
機
構
會
計
委
員
會
、
決
策
委
員
會
、
預
算
委
員

會
、
搞
品
委
員
會
、
設
備
計
畫
委
員
會
、
保
險
委
員
會
、

投
資
委
員
會
及
人
事
委
員
會
等
。

財
務
行
政
所
掌
理
之
任
務
包
括
﹒-

L

負
責
該
會
之
會
計
、
帳
冊
並
提
供
會
員
機
構
與
非

會
員
機
構
有
關
會
計
(
〉n
n
o
c
E
古
巴
、
帳
冊

(
3
1

1

。
口
)
、
電
腦
諮
詢
、
電
腦
程
式
語
言
等
協
助
。

Z

負
責
該
會
之
薪
資
準
則
並
協
助
各
福
利
機
構
擬
定



薪
資
標
準
。
該
部
門
透
過
對
地
區
員
工
薪
資
分
析
研
究
提

供
引
導
機
構
擬
定
，
使
員
工
薪
資
合
理
化
。

呵
呵
山
明
定
該
會
員
工
之
職
務
分
類
與
職
等
(
』
早
已

l

p
M
m
民
甘
心
已
O
D
)
，
並
協
助
各
一
福
利
機
構
明
定
。

A
U負
責
人
力
資
諒
之
開
發
培
訓
，
每
年
辦
理
該
會
員

工
之
在
職
訓
練
計
畫
。

a

推
動
辦
企
室
自
動
作
業
計
畫
(
。
且
戶
口
。
自
己
阱
。

E
t

旦

-
g
H
v
g
y
n
H
)
，
運
用
最
新
的
辦
公
室
自
動
器
材
，

並
訓
練
員
工
使
用
，
旨
在
提
高
工
作
之
品
質
，
其
並
與
聯

合
基
金
會
之
其
他
分
支
建
立
起
電
臘
連
線
作
業
。

財
務
行
政
之
管
理
以
有
效
率
之
方
式
處
理
，
使
聯
合

基
金
會
在
很
有
限
之
專
責
人
員
配
合
龐
大
之
志
願
服
務
人

員
，
適
當
處
理
來
自
各
個
角
色
之
金
錢
並
予
整
理
運
用
到

有
需
要
之
一
七
0
個
福
利
機
構
之
服
務
方
案
上
，
處
理
過

程
有
條
不
紊
，
資
料
並
可
隨
時
呈
現
，
可
說
該
會
之
財
務

行
政
部
之
功
勞
了
。

筆
者
在
該
會
實
習
之
三
個
月
內
，
相
當
驚
奇
於
自
動

化
作
業
帶
來
的
高
效
率
，
諸
如
募
款
部
之
各
小
組
義
務
募

款
人
員
要
到
某
一
公
司
去
洽
商
遊
說
捐
款
事
宜
，
只
要
在

電
腦
上
按
下
該
公
司
之
資
料
，
即
時
出
現
該
公
司
之
負
責

下
，
募
款
經
理
舌
。
g

℃
巳
∞
口
巴
巴
品
司
門
)
，
員
工
數

及
過
去
一
年
該
公
司
捐
獻
之
成
果
等
等
資
料
，
可
使
募
款

人
員
不
必
費
太
多
時
間
去
收
集
資
料
，
師
可
前
往
並
順
利

展
開
籌
募
工
作
;
另
在
行
政
工
作
上
，
如
當
時
我
的
督
導

要
安
排
我
會
見
該
會
行
政
部
負
責
人
(
即
副
會
長
)
，
即

在
電
腦
上
按
鈕
查
詢
副
會
長
之
一
週
行
程
表
，
該
行
程
表

師
時
顯
現
，
我
的
督
導
選
了
空
檔
時
間
，
即
時
打
上
安
排

副
會
長
接
見
我
之
時
間
，
資
料
輸
入
達
到
副
會
長
辦
公
室

，
即
是
登
入
副
會
長
之
行
程
內
，
而
這
些
工
作
是
在
督
導

辦
公
室
不
費
多
時
間
可
辦
妥
。

的
機
會
均
等
部
(
岡
山AZ
已
。
可
勻
。M
A
Z
旦
司

口
M
A
L
m悶
。
回
〉

此
部
門
係
在
提
供
所
有
的
人
平
等
的
機
會
。
這
是
聯

合
基
令
會
除
對
福
利
機
構
提
供
經
費
支
援
外
，
一
項
對
全

社
區
所
有
人
都
可
服
務
之
項
目
。
此
部
門
之
下
設
有
四
個

委
員
會.• 

董
事
會
關
係
委
員
會
、
員
工
關
係
委
員
會
、
機

構
董
事
會
委
員
會
及
機
構
員
工
委
員
會
。

該
部
門
之
重
要
工
作
有.• 

L

提
供
就
業
機
會
:
其
充
分
提
供
工
作
機
會
，
除
招

募
志
工
投
入
基
金
會
的
工
作
外
，
其
亦
鼓
勵
會
員
機
構
提

供
社
區
大
軍
之
就
業
機
會
。

么
領
導
人
口
閃
發
展
方
案
(
F
S已
m
z
v
f口
2

已
。
t

M
U
B
S丹
可
門
。m
g
g
)
，
其
特
別
對
少
數
民
族
與
婦
女
提

供
訓
練
領
導
人
員
，
使
其
能
率
與
社
區
大
眾
事
務
並
可
為

其
種
族
服
務
。
基
金
會
在
此
方
面
正
積
極
辦
理
的
西
班
牙

系
領
導
訓
練
(
回
仙
也O
E
n
F
g

已
叩
門
各
苦
口2
已
。
?

E
S
H
)
，
因
當
前
西
班
牙
語
系
民
族
有
許
多
移
民
到
美

國
，
其
生
活
、
就
業
、
經
濟
活
動
形
成
一
股
社
會
問
題
;

而
此
方
案
對
各
行
集
中
之
西
班
牙
語
系
種
族
施
予
領
導
有

關
研
習
，
建
立
其
信
心
並
幫
助
同
種
族
團
結
與
提
供
服
謗

，
可
說
對
少
數
民
族
的
人
道
服
路
。

q
山
建
立
少
數
民
族
與
婦
女
之
人
力
銀
行
(
閃
閃

S
E
g

切
g
w

丘

Z
E
Z

叮
叮
宅
。5
8
)
。
招
募
這
些
人
，
使

其
投
入
基
金
會
工
作
，
幫
助
他
們
在
這
大
社
會
佔
一
席
之

地
而
不
致
被
孤
立
。

的
口區
2. 域
E. 連

空繫
匕部

(
因
。
倘
阱
。
崗
位

H
M
L附m
H
E。回

克
里
夫
蘭
聯
合
基
金
會
之
範
園
除
克
里
夫
蘭
市
及
庫

雅
叫
戶
口
加
郡
(
白
口
可

m
H
Y
。
m
戶
口
。
口
口3
)
外
，
其
週
圍
四
個

地
區
的
聯
合
基
金
會
也
加
入
克
里
夫
蘭
聯
合
基
金
會
，
形

成
一
個
大
克
里
夫
蘭
地
區
(
C
『
S
H
Q
m
S
E

口
已
〉
門
2

)
聯
合
基
金
會
，
這
四
個
地
區
就
是•• 

吉
雅
加
郡
(
C
?

也
已
習
。
。5
4
)

、
北
麥
丹
納
郡

(
2日
岳
叩
門
口
巴
?

門
口
口
訕
。
。5
4
)

、
威
克
里
佛
(
名
戶
口E
E
S

及
麥
丹

納
郡

(
z
a
z
m
白
。
z
p
d
)
，
這
四
個
地
區
其
自
有
其

聯
合
基
金
會
，
惟
型
態
規
模
係
屬
小
型
，
與
克
里
夫
蘭
結

合
後
便
成
為
克
里
夫
蘭
聯
合
基
金
會
的
區
域
基
金
會
了
。

上
述
這
些
區
域
基
金
會
中
，
筆
者
會
往
麥
丹
納
郡
聯

合
基
金
會
(
也
已
寫
門
固
定
是
旦
旦
丘
吉
凶
)
套
觀
，
其

情
況
謹
述
如
次•• 

麥
丹
納
郡
共
有
人
口
一
一
三
、
一
五0
人
。
基
金
會

之
專
責
人
員
有
兩
位
，
一
位
負
責
人
(
其
亦
為
克
里
夫
蘭

聯
合
基
金
會
區
城
連
槃
部
門
之
職
員
)
，
一
位
秘
書
，
卻 - 94 一



有
約
二
五
0
個
志
願
人
員
協
助
工
作
，
其
組
織
仍
有
會
員

代
表
大
會
|
|
董
事
長
，
下
，
有
兩
項
主
要
工
作
;
募
款
與

分
配
。
分
配
部
下
有
四
個
小
組
.. 

社
區
服
務
小
組
、
家
庭

與
個
人
服
務
小
組
、
團
體
服
務
小
組
及
衛
生
保
健
小
組
等

。
一
九
八
五
年
此
基
金
會
募
得
基
金
三
O
七
、
o
o
0

元

，
贊
助
該
郡
廿
三
個
福
利
機
構
。

麥
丹
納
郡
基
金
會
開
始
成
立
於
一
九
二
0
年
，
而
於

一
九
八
一
年
加
入
克
里
夫
蘭
基
金
會
範
圍
內
，
此
由
於
克

旦
夫
蘭
基
金
會
為
大
組
織
，
容
易
取
得
大
企
業
機
構
之
支

持
，
而
師
使
在
鄉
鎮
之
大
企
業
亦
經
常
直
接
支
持
大
基
金

會
，
而
鄉
鎮
小
型
之
聯
合
基
金
會
只
能
向
小
企
業
籌
款
，

所
得
較
少
;
而
加
入
克
里
夫
蘭
基
金
會
後
，
其
相
互
之
關

係
為•• 

克
里
夫
蘭
部
份
撥
款
補
助
該
郡
十
個
福
利
機
構
，

提
供
專
責
人
員
之
薪
資
及
所
有
宣
傳
資
料
，
而
麥
丹
納
部

份
則
將
該
地
區
之
盒
帶
款
提
撥
百
分
之
十
給
克
里
夫
蘭
基
金

會
。

而
克
里
夫
蘭
聯
合
基
金
會
雖
有
上
述
這
些
區
域
聯
盟

，
惟
仍
只
是
俄
亥
俄
州
之
一
部
份
而
已
。
事
實
上
，
在
北

俄
亥
俄
州
向
清
十
四
個
聯
合
基
金
會
，
為
保
持
聯
繫
與
共

同
為
加
強
聯
合
基
金
會
之
服
務
宗
旨
，
其
並
成
立
有
俄
亥

俄
公
民
協
會

(
O
V
Z
E
H
M
N
B白。
口
口
口
口
)
。
該
協
會

每
年
舉
行
有
年
會
，
聽
集
各
區
基
金
會
之
幹
部
共
同
研
究

服
務
方
案
，
並
有
聯
合
基
金
會
美
國
總
會
派
員
指
導
。
筆

者
於
研
習
期
間
，
巧
遇
該
協
會
舉
行
年
會
，
並
見
到
了
總

會
長
誼
會
指
導
。

的
其
他
單
位

•• 

聯
合
基
金
會
除
了
七
個
部
門
執
行
工
作
外
，
對
於
基

金
會
之
發
展
與
決
策
方
面
有
相
當
影
響
的
尚
有
一
些
重
要

單
位•• 

L

政
府
開
係
委
員
會

(
C。
J
N叩
門
口
旦
司

E
H
N
己
已
古
自

己
。
B
B
E
Z
m
)

顧
名
思
義
，
政
府
關
係
委
員
會
之
主
要
功
能
在
於
對

政
府
之
行
政
立
法
事
項
給
予
認
同
、
促
成
或
監
騙
，
期
使

政
府
之
各
項
立
法
決
策
有
益
於
社
區
之
服
務
需
求
。
其
所

影
響
之
政
府
部
門
包
括
地
方
政
府
、
州
政
府
及
聯
邦
政
府

。
為
達
其
功
能
，
此
委
員
會
人
員
經
常
要
關
心
政
府
事
務

之
發
展
，
經
常
派
員
旁
聽
政
府
決
策
會
議
，
把
從
基
金
會

研
究
之
社
區
需
求
，
民
間
之
反
映
等
資
料
提
供
給
政
府
決

策
部
門
審
考
，
並
鼓
勵
通
過
或
影
響
一
些
服
務
法
案
。
諸

如
近
期
該
會
正
積
極
率
與
兩
次
熱
門
的
事
務.• 

一
為
促
成

通
過
慈
善
捐
獻
立
法
(
白
伊
拉
已E
E

凹
凸
。
口
R
F
E

古
巴

"
品
已
皂
的8
)

，
另
一
為
影
響
葛
蘭
魯
德
曼
赫
林
斯
法

案
(
吋
Z
C
E
B
B
-
M

戶
口a
g
m
w口
，
因
。
日
出
口
m
M
〉
2
)

兩
案
該
會
之
人
員
均
密
切
監
祖
若
發
展
並
施
予
影
響
。
此

葛
蘭
法
案
係
由
葛
蘭
、
魯
德
曼
及
赫
林
斯
三
位
議
員
提
出

，
係
要
求
美
國
總
統
在
幾
年
以
內
平
衡
財
政
收
支
，
由
於

美
國
之
財
務
赤
字
龐
大
，
此
法
案
旨
在
預
定
期
間
內
平
衡

財
政
，
因
此
勢
必
刪
減
一
些
開
支
，
而
社
會
福
利
預
算
師

在
此
方
案
之
下
大
幅
被
刪
減
。
基
金
會
基
於
社
會
福
利
之

需
求
而
運
用
各
種
管
道
，
如
研
討
會
議
等
建
請
恢
復
社
會

福
利
經
費
。

Z

執
行
郎
(
開u
z
n
z

已
〈
呵
。
閃
閃
戶
口
而
)

此
單
位
師
聯
合
基
金
會
之
行
政
事
務
部
門
，
其
專
司

處
理
基
金
會
每
日
事
務
，
包
括
督
導
、
財
產
管
理
及
經
費

會
計
等
。
此
部
份
均
是
基
金
會
的
專
職
人
員
，
其
最
高
負

責
人
間
是
副
會
長
(
會
長
為
志
願
人
員
擔
任
)
，
這
些
一
執

行
人
員
分
散
在
上
述
各
部
門
內
執
行
事
務
。

q
山
任
命
委
員
會
(
2。
B
E
E
E
m
白
。B
B

吉
呵
呵
)

任
命
委
員
會
係
對
基
金
會
之
職
員
及
董
事
長
、
代
表

大
會
等
給
予
提
供
任
命
，
它
同
時
監
調
著
聯
合
基
金
會
擔

任
領
導
角
色
之
志
願
人
員
約
超
過
一
千
名
之
工
作
及
表
現

，
並
對
代
表
大
會
及
各
部
門
推
驚
人
員
。

也
代
要
大
會
(
口
已
m
m丘
。
〉
叫
回
叮
呂
立
可
)

代
表
大
會
係
選
擇
推
薦
董
事
會
與
任
命
委
員
會
之
成

員
。
其
定
期
聽
取
董
事
會
、
各
委
員
會
及
各
部
門
之
報
告

，
此
報
告
包
括
募
款
目
標
、
鑄
募
結
果
、
社
區
服
務
之
優

先
順
序
、
分
配
的
重
要
改
變
、
機
構
的
服
務
績
效
等
，
也

就
是
說
代
表
大
會
乃
是
基
金
稱
之
整
個
社
區
代
表
，
其
成

員
包
括
有
捐
款
者
、
社
區
領
袖
、
各
階
層
公
民
代
表
、
鄰

里
代
表
及
服
務
受
蔥
者
等
。

a

董
事
會
(
切
。
但
旦
旦
吋
門
口
胡
同
呵
呵
)

董
事
會
事
蓋
事
係
由
代
表
大
會
產
生
，
其
職
員
為
督

導
並
管
理
財
產
及
各
項
事
務
，
其
並
指
定
各
募
款
委
員
會

之
召
集
人
，
核
准
每
年
之
募
款
目
標
、
核
准
基
金
之
分
配

一的一



。
蓋
事
會
由
董
事
六
十
六
名
組
成
。

職
工
專
業
倫
理
宅
則

聯
合
基
金
會
長
久
以
來
有
良
好
的
募
款
成
績
及
服
務

緝
效
，
其
職
工
(
不
論
是
專
職
或
志
願
服
務
)
的
敬
業
精

神
是
不
可
抹
殺
的
。
對
於
職
工
的
工
作
要
求
與
約
束
，
該

會
訂
有
員
工
的
專
業
倫
理
守
則
，
該
守
則
在
員
工
開
始
工

作
之
初
師
取
得
共
識
並
籤
名
以
示
保
證
信
守
。

該
會
職
工
專
業
倫
理
守
則
之
確
立
係
基
於
該
會
必
讀

依
賴
公
眾
之
信
任
，
因
此
在
業
務
處
理
方
面
必
氯
遵
守
相

闊
的
法
律
與
規
定
，
及
符
合
高
尚
的
倫
理
道
德
標
準
;
要

求
所
有
員
工
(
包
括
專
職
與
志
工
)
之
行
為
應
符
合
誠
實

、
公
正
與
公
平
的
標
準
'
並
避
兔
自
己
的
利
益
與
基
金
會

之
利
益
相
衝
突
。
其
專
業
倫
理
守
則
之
姐
定
為.. 

L

黨
務
處
理
方
面.. 

﹒
執
行
業
務
必
讀
遵
照
政
府
之
法
律
、
規
則
與
規
章

辦
事
。

﹒
資
產
之
使
用
必
讀
絕
對
合
法
並
用
於
正
當
的
目
的

上
。

.
不
可
為
任
何
理
由
建
立
未
經
宣
佈
或
登
記
的
資
產

或
基
金
0

.
不
可
為
任
何
理
由
在
帳
簿
中
作
假
或
人
為
的
記
載

。

.
所
有
代
表
聯
合
基
金
會
的
付
款
必
績
符
合
付
款
目

的
﹒
並
且
表
明
這
筆
款
項
的
每
一
個
細
目
都
是
用

在
有
文
件
支
持
的
付
款
條
件
時
抬
得
批
准
與
支
持

。

\ 

﹒
未
事
先
得
到
執
行
副
會
長
或
其
指
定
代
理
人
之
允

許
，
任
何
員
工
不
得
於
上
班
時
間
從
事
個
人
事
務

或
為
私
人
目
的
使
用
公
司
的
設
備
或
資
財
。

9

的
有
關
刺
益
衝
突
方
面.. 

• 

個
人
財
務
利
益
|
|
每
一
位
員
工
均
應
宣
佈
其
可

能
影
響
公
務
決
策
與
措
施
的
所
有
在
基
金
之
外
的

利
益
。

﹒
內
部
的
資
料l
l

每
一
位
員
工
均
被
禁
止
洩
漏
或

使
用
會
造
成
聯
合
基
金
會
損
失
的
任
何
資
料
。

﹒
禮
物
|
|
每
一
位
員
工
及
其
家
屬
均
應
避
免
接
受

一
般
禮
觀
範
圍
以
外
的
報
酬
、
禮
物
、
招
待
或
其

他
好
處
。
並
不
得
利
用
其
職
位
要
求
禮
物
或
期
望

買
主
對
其
個
人
在
購
買
有
關
物
品
時
給
予
任
何
折

扣
。

.
在
工
作
外
之
活
動
|
|
每
一
位
員
工
均
受
到
鼓
勵

在
教
育
、
文
化
及
民
眾
活
動
方
面
擔
任
積
極
的
角

色
。
惟
在
接
受
外
在
之
任
何
責
任
前
必
先
取
得
批

准
。

3
.宣
告•. 

• 

聯
合
基
合
會
並
不
是
要
干
涉
員
工
們
從
事
基
金
會

以
外
的
事
業
或
與
其
擔
負
基
金
會
的
義
務
不
相
衝

突
的
活
動
。
然
而
，
任
何
利
益
或
關
係
足
以
構
成

對
基
金
會
利
益
衝
突
時
，
必
領
立
即
向
基
金
會
提

山
山
報
告
，
而
基
金
會
為
此
下
達
的
一
切
指
令
都
必

賓
遵
守
o

違
犯
本
倫
理
守
則
，
在
正
常
的
情
況
下

可
能
終
止
僱
用
，
而
由
於
違
犯
本
倫
理
守
則
而
造

成
的
任
何
損
失
，
基
金
會
將
要
求
補
償
。

〔
本
文
作
才
臺
灣
局
政
府
社
會
處
科
長
〕

參
考
書
目

•• 

L

行
政
院
經
建
委
員
會
「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整
體
現
畫

之
研
究
」
'
七
十
五
年
四
月
。

Z

李
欽
潰
，
「
邁
向
已
開
發
國
家
的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」
取

自
「
現
代
化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制
度
論
文
集
」
'
東
海
大

學
騙
，
七
十
六
年
六
月
。

a
d
旦
Z

已
逞
。
可
∞
叩
門
已g
r
F
S
門
H
Z
m
y
f
z

切
叩
門
〈
戶
口
叩
開
阱
。
可
呵
。
可
』
叩
﹒

A
h
d丘
片
叩
門
陣
三
是
切
向
〈
戶
口
而
聞
"
切
。
肉
已
。
立
而
且
已
戶
。
口

一的一

Y
臼[
m
H
D
已
開
H
】
﹒

a
d

且
同
而
已
若
是
∞z
i
n
m
w信
自
E
o
z
n
且
已
膏
。
口
t

丘
。
詞
。
同H
Z
d
E
a

芝
早
已
。
〈
而g
m
E•• 

a
d

旦
古
已
可
〈
但
可
∞
司
門

i
g
r
z
m
還
巳
戶
門
而
口
泣
。5

悶
。
可
卅
日
H
叩
巴
∞
O
W
M
V
〉
口
m
v
E∞
AF

t
z
〉
〈

E
o
p
。
同
∞
叩
門i
n
s
.
-
P
。

E
h
G
S
S
E
ξ
q
w

z
a
z
g
v
J
刊
。-
Y
Z
。
.
H

o
a陸
光
「
推
行
統
一
勸
募
改
革
社
區
發
展
」
'
中
華
民
國

社
區
發
展
研
究
訓
線
中
心
印
行
，
七
十
六
年
六
月
。




